
 

 

 

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 

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022 年 7 月 



 

目  录 

1 概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2.2 公开方式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 

3.2 公示方式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3.2.1 网络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3.2.2 报纸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3.2.3 张贴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3.3 查阅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0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0 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1 

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2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2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2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2 

6 其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7.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资料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7.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7 诚信承诺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4 

 



 

1 

1 概述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本着公开、平等、广泛和便利的原则，按

照程序合法性、形式有效性、对象代表性、结果真实性的要求，开展本次公众参

与调查与评价工作。 

为了让公众充分了解项目建设给本地区社会环境带来的影响，我单位在环评

初期和报告书编制过程两个阶段分别采取网上公示、报纸公示、现场公示方式进

行了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工作，以达到在公众基本了解项目工程性质、规模和内容，

以及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，广泛听取公众

对本项目实施的认知和态度的目的。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，旨在了解社会各

界的态度和观点，使建设项目的规划、设计、施工和运行更加完善，更加合理。 

公示地点选择在传播范围较广、开放性较强的网络媒体、建设项目所在地公

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及项目现场，公众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传真、信函等方式向

我单位反馈意见；公众参与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受建设项目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和当地的人民群众，以充分听取公众意见。经收集、整理、统计后表明本

次公众参与调查结果为公众均支持本项目的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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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

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2018 年 3 月 19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包头铝业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网站（http://www.baotou-al.com.cn/）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。

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

制单位的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2019 年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将该项目生产规模调整为 46 万吨

/年，同年 2 月 2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东河区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

 www.donghe.gov.cn/）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补充信息公开。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

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、公众

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2020 年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再次计划将该项目生产规模调整为 42

万吨/年，同年 2 月 22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东河区人民政府网站（h

ttp://www.donghe.gov.cn/c/2020-02-26/1375619.html）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补充信

息公开。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、环境影响

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TT7fyptLVJ7bfU7uu6e5gJWpRgDjfueYL7V-eGzQMSnF97od7kmAwDGrt8UzQ4Q2


 

3 

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及公众意见表如下：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0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等法律

法规文件要求，现将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0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第一次信息公示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 

项目名称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0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。 

建设地点：内蒙古包头铝业产业园区。 

项目概要：原铝产能约 40×10
4
 t/a，配套建设 40 万吨原铝（铝锭）生产系统及配套工

程。包括：电解车间、物料储运系统、铸造车间、阳极组装车间、220kV 配电装置及整流

所等。 

二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 

建设单位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银光 

联系电话：0472-6935203 

三．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环评单位：中冶东方控股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 86 号 

联系人：刘鹏 

联系电话：0472-6966779 

四．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

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进行监测和评价；核算污染源的排放量，并预测本项目对

环境的影响，提出相应的减缓措施；通过项目排放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的预测结果评价项

目的影响程度，核实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；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建设可行性与否的结论，

为环境管理提供审批依据。 

五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 

1.本项目的建设对您和周围环境造成何种不利影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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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是否支持本项目的建设，如反对，请向本公司、环评单位或环保部门反馈您的反对意

见并说明反对理由； 

3.对本项目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意见和建议； 

4.对本项目建设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（如项目的建设是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是

否有利于解决当地人口就业、提高居民收入等）； 

5.对地方环保部门审批本项目的建议和要求； 

六．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

公众参与调查和提出意见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： 

1.可直接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格，传真、邮寄、email 到本公司或本公司委托的环评单

位。 

2.可直接打话到本公司或本公司委托的环评单位，反馈对上述公众参与调查内容的意

见； 

3.可直接联系到本公司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反馈意见。 

七、注意事项  

1、本公告时间：2018 年 3 月 19 日起 10 个工作日。 

2、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项目建设的环境可行性、环评报告内容有宝贵意见或建议，请

于本次公示截止日前通过电话、信件或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和反映，以供

项目建设单位、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过程中采纳落实，政府主管部门进行

决策参考。 

3、征求公众意见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工作单位和电话号码，以示负

责和便于核实情况，不便之处敬请谅解。 

4、参与调查的公众可以是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的居民、企事业机关单位，也可以是当地

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关心环境保护的人士，来信或参加填写调查表请按调查表内容填写个人

和单位基本情况并签名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018 年 3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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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补充说明公开内容及公众意见表如下： 

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6 万 t/a 轻合金材料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补充说明 

 

2018 年 3 月 19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包头铝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企业

网址发布了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0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

息公示。编制过程中，由于项目生产规模发生变化，生产能力由之前的 40×104t/a 调整至

46×104t/a，为保证公示信息的客观准确，现将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6 万 t/a 轻合

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 

项目名称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6 万 t/a 轻合金材料项目。 

建设地点：内蒙古包头铝业产业园区。 

项目概要：原铝产能约 46×104 t/a，配套建设 46 万吨原铝（铝锭）生产系统及配套工

程。包括：电解车间、物料储运系统、铸造车间、阳极组装车间、220kV 配电装置及整流

所等。 

二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 

建设单位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银光 

联系电话：0472-6935203 

三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环评单位：中冶东方控股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 86 号 

联系人：刘鹏 

联系电话：0472-6966779 

四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

（1）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，主要包括：姓名、住址、身份证及联系电话； 

（2）根据您掌握的情况，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环境造成的危害/影响； 

（3）您对该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何具体建议和要求； 

（4）从环保角度出发，您对该项目的建设持何种态度（支持或反对），并简要说明原

因。 

五、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见附件下载； 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反馈方式和途径 

（1）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，以信函、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，

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。 

（2）公众也可自行下载《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》，在填写完成后发送至 99409729 

@qq.com 或打印填写后邮寄至如下地址：中冶东方控股有限公司（包头市昆区邮电大厦 707

房间）或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包头市东河区东兴街道办事处铝业大道 2 号）。 

 

 

 特此公告！ 

 

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2 月 2 日 

mailto:252867242@qq.com
mailto:25286724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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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补充信息公开补充说明内容及公众意见表如下： 

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补充说明 

 

2018 年 3 月 19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包头铝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企业

网址发布了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0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

息公示。编制过程中，由于项目生产规模发生变化，生产能力调整至 42×10
4
t/a，为保证公

示信息的客观准确，现将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信息公示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 

项目名称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。 

建设地点：内蒙古包头铝业产业园区。 

项目概要：原铝产能约42×10
4
 t/a，配套建设42万吨原铝（铝锭）生产系统及配套工程。

包括：电解车间、物料储运系统、铸造车间、阳极组装车间、220kV 配电装置及整流所

等。 

二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 

建设单位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丁晓斌 

联系电话：13190736965 

三、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

环评单位：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内蒙古包头市昆区钢铁大街 86 号 

联系人：刘鹏 

联系电话：0472-6966779 

四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

  （1）请公众提供个人准确信息，主要包括：姓名、住址、身份证及联系电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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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根据您掌握的情况，认为该项目对当地环境造成的危害/影响； 

  （3）您对该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何具体建议和要求； 

  （4）从环保角度出发，您对该项目的建设持何种态度（支持或反对），并简要说明原

因。 

五、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 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见下载链接；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W020181024369122449069.docx 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反馈方式和途径 

（1）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，以信函、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，

向建设单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。 

（2）公众也可自行下载《公众参与意见调查表》，在填写完成后发送至 99409729 

@qq.com 或打印填写后邮寄至如下地址：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包头市昆区邮电大

厦 707 房间）或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包头市东河区东兴街道办事处铝业大道 2 号）。 

 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020 年 2 月 26 日 

 

mailto:252867242@qq.com
mailto:252867242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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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

填表日期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名称 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一次公示 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 

 

 

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

关的建议和意见（注：根据《环境影

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规定，涉及征

地拆迁、财产、就业等与项目环评无

关的意见或者诉求不属于项目环评公

参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

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） 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 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姓   名  

身份证号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 

经常居住地址  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 

 

 

 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 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

单位名称  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

有效联系方式 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 

 

地    址  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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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与日期与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

符合性分析见表 2.1-1。 

表 2.1-1 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与《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符合性 

项目 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 项目公开情况 
符合

性 

公开

日期 

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

工作日内，通过其网站、建设项目所

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

地相关政府网站进行信息公开 

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日期为

2018 年 3 月 15 日，于 2018 年 3 月

19 日在公司网站进行了首次信息公

开 

符合 

公开

内容 

建设项目名称、选址选线、建设内容

等基本情况，改建、扩建、迁建项目

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
项目首次信息公开内容包括建设项

目基本情况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

式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

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、提交公

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。 

符合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

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

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

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

在建设规模发生变化后，又在东河区政府网站先后两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补充说明；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

法》的要求。 

2.2 公开方式 

2018 年 3 月 19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包头铝业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网站（http://www.baotou-al.com.cn/）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。 

2019年2月 2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东河区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 

www.donghe.gov.cn/）进行了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补充说明公开。 

2020 年 2 月 26 日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东河区人民政府网站

（http:// www.donghe.gov.cn/）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补充说明公开。 

公示内容截图见图 2-1~图 2-3。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

本项目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的反馈意见。 

 

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TT7fyptLVJ7bfU7uu6e5gJWpRgDjfueYL7V-eGzQMSnF97od7kmAwDGrt8UzQ4Q2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TT7fyptLVJ7bfU7uu6e5gJWpRgDjfueYL7V-eGzQMSnF97od7kmAwDGrt8UzQ4Q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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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

 

 

图 2-2 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补充说明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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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3 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补充说明截图 

 

 

 



 

12 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

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依据、建设项目基本信息、公众意见征求的主

要内容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、其他。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1 日起

10 个工作日。 

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： 

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 
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征求意见稿）公示 

 

一、依据 

我单位拟建设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，已编制完成了《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

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，

征求公众意见。 

二、建设项目基本信息 

1.建设项目名称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。 

 2.建设单位名称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。 

 3.环评文件编制单位名称：中冶西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。 

 4.项目建设地点：内蒙古包头铝业产业园区内。 

 5.项目建设内容：建设原铝生产系统及配套工程，主要建设内容为电解车间、物料贮

运系统、阳极组装车间、220kV 配电装置、整流所等其它配套工程。电解车间由 1 个电解

系列组成，整个电解系列安装 260 台 600kA 预焙阳极电解槽（4 台备用），设计原铝产能为

约 42 万 t/a。 

6.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： 

①大气环境：以建设地为中心，半径 3.5km 范围。 

②声环境：建设项目厂界外 200m 范围。  

③地下水：项目所在地周边约 25km
2范围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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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环境风险：以建设地为中心，半径 5km 范围。  

⑤土壤环境：建设项目厂界外 1000m 范围。 

三、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内容 

征求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。公众提出的涉及征地拆迁、财产、就业

等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，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

内容。 

1.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：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止。 

2.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网络链接：http://www.baotou-al.com.cn/。 

3.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 接 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W020181024369122449069.docx。 

4.征求公众意见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纸质查阅点：包头市钢铁大街 86 号新邮电大厦 507

房间。 

四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意见。公众提交意见时，应当提供有效的

联系方式。 

联 系 人：孙志宽 

邮寄地址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联系电话：0472-6935203 

五、其他 

对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，建设单位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之外的用途，未

经个人信息相关权利人允许不得公开。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设单位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日期： 2022 年 7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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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与日期与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符合性分析

见表 3.1-1。 

表 3.1-1 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与《公众参与办法》的符合性 

项目 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 项目公开情况 符合性 

公示

时限 

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

10 个工作日 

项目公示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1

日起 10 个工作日 
符合 

公示

内容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

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

项目征求意见稿公开内容包括

环境影响报告书依据、建设项目

基本信息、公众意见征求的主要

内容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

径、其他 

符合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

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

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

因此，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的要求。 

3.2 公示方式 

3.2.1 网络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于 2022年 7月 11日在公司网

站（http://www.baotou-al.com.cn/）上进行了网络公示，公示期 10 个工作日。 

公示截图见图 3.2-1。 

3.2.2 报纸 

2022 年 7 月 20 日和 7 月 25 日，进行了报纸公示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

众易于接触的包头晚报上进行公示。公示照片见图 3.2-2～3.2-3。 

3.2.3 张贴 

2022 年 7 月 12 日，在项目所在地附近的包铝居住区、上古城湾、小古城湾、

河北村、臭水井村、什大股村等处张贴公示，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。公示现

场照片见图 3.2-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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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1 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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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2 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开情况（第 1 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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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-3 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开情况（第 2 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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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铝居住区 

 

 

臭水井村 

 

 

河北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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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古城村 

 

什大股村 

 

 

 

小古城湾村 

 

图 3.2-4  公示现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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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查阅情况 

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为公众提供了一

处纸质版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地点。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

阅起止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11 日～2022 年 7 月 22 日。在此期间，没有公众查阅

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

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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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

 

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，因此不需进行深度公众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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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

 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

本项目在网站公示、报纸公示及现场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。 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

本次公众参与公示期间，未收到相关异议或者反对建设的情况，因此，不涉

及公众意见采纳情况。 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

本次公众参与公示及问卷调查期间，未收到相关异议或者反对建设的情况，

因此，不涉及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。 



 

23 

6 其他 

 

6.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资料 

本次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放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，可供环保部门和公

众查阅。查阅方式见表6.1-1。 

表6.1-1 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查阅方式 

查阅地址 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

联系人 孙志宽 

联系电话 18648648880 

6.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

公众参与公开内容和公众参与说明中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

依法不应公开的信息没有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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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诚信承诺 
 

我单位已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要求，在《内蒙古华云新材料

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

众参与工作，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 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三期 42 万吨轻合金

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

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

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承诺单位：内蒙古华云新材料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承诺时间：2022 年 7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
